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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二年五月二日會議

討論文件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

公眾諮詢：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告知各議員，當局計劃提交《投訴警方獨立監察

委 員會 (警監 會 )條例草 案》一 事， 以 及公眾 諮 詢工 作 的最新 情
況。

背景

2 . 保安局在二零零二年三月一日發出公眾諮詢文件，並在同日

把該文件送交立法會各位議員。諮詢為期六周，在四月十二日結

束。由於要配合部分區議會及分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的會期，因此

當局亦有派員出席在該日期後才舉行的會議。

投訴警察制度

3 . 投訴警察課負責處理市民對警隊人員、派往警隊工作的文職

人員及交通督導員的投訴。調查工作由警監會監察，以確保投訴

獲得徹底及公正的調查。

4. 投 訴可直 接向投 訴警察 課人員 或警署提出，亦可經由 立法

會、廉政公署及其他機構轉介投訴警察課處理。該課會收集及記

錄所有投訴；按性質予以分類；確定被投訴人的身分；以及指派

調查小組跟進投訴個案。在調查後，投訴警察課會把個案、調查

結果及一切有關文件提交警監會覆檢。個案要待警監會通過調查

的結果後，才會終結。若投訴證明屬實，投訴警察課會向被投訴

人採取跟進行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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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在監察及覆檢調查工作方面，警監會會審閱個案檔案及其他

有關文件；並會視乎情況，徵詢專家的意見。若警監會不滿意調

查的結果，便會要求投訴警察課澄清疑點或再次 就投訴進行調

查。其後，若警監會仍然不滿意調查的結果，個案會提交警監會

與投訴警察課的聯席會議，作深入討論及審議。如有需要，警監

會可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，並提出建議。

6 . 警監會在履行監察職能時，可行使多項權力，包括會見投訴

人、被投訴人或其他證人；向投訴警察課提出質詢；以及要求該

課重新調查某些個案。至於交由警監會轄下嚴重投訴個案委員會

特別監察的嚴重投訴個案，投訴警察課須每月提交進度報告，以

便該委員會監察調查工作。在投訴警察課提交最後報告前，警監

會可就進度報告向該課提出質詢或會見證人。

7. 警 監會亦 透過觀 察員計 劃，直 接監察投訴警察課的調 查工

作。投訴警察課在調查投訴期間會見有關人士及視察現場，警監

會委員及特委觀察員可從旁觀察。在觀察完畢後，觀察員會向警

監會秘書處提交意見，後者會與投訴警察課作出跟進。

立法的需要

8 . 在過去二十多年，投訴警察制度一直行之有效，而警監會及

投訴警察課均曾推行多項措施，以改善該制度及提高其透明度。

舉例來說，投訴警察課的會見室均已安裝閉路電視及錄影設施。

此外，警監會委員亦可會見證人。

9 . 另一項提高投訴警察制度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的建議，是讓警

監會成為法定機構。這項建議最初在一九九二年提出。當局在一

九九六年向當時的立法局提交《警監會條例草案》，其後在一九

九七年撤回條例草案，原因是有一些不能接納的修訂在委員會審

議階段獲得通過。

10 . 之後，我們曾重新評估投訴警察制度，並推行進一步的改善
措施，例如在一九九九年擴大觀察員計劃，讓非委員成為特委觀

察員，以及自一九九八年起，讓公眾旁聽警監會與投訴警察課聯

席會議的公開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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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我們認為，現行制度行之有效，而且可配合香港的情況，因
此再次建議立法，把警監會訂立為法定機構。此舉將有助市民更

清楚了解警監會的監察角色，並可令他們對警監會的獨立性及不

偏不倚的立場更有信心。我們相信，市民若對警監會的工作有更

多認識，在有需要時，將會更樂於採用投訴警察制度。警方可透

過處理投訴，得知警隊的運作及程序有何不足之處，然後採取措

施予以改善，從而不斷改進警隊的服務。

《警監會條例草案》

12 . 有關的立法建議詳載於早前發給議員的公眾諮詢文件。主要
來說，我們會在條例草案內訂明警監會的運作、職能和權力。警

監會的觀察員計劃亦會納入法例之內。此外，我 們建議訂立條

文，使警監會可自行聘請秘書、法律顧問及秘書處的其他員工。

13 . 有關條例草案的一個具爭議性的問題，是應否賦予警監會調
查投訴的權力。當局對這個問題的立場十分明確。投訴制度是警

隊有效管理的重要一環。投訴警察課分析及監察投訴趨勢，以確

定警隊哪些方面的工作可能引起市民不滿。如上文所述，這項工

作對改善警隊服務十分重要，並可讓警隊管理層迅速採取行動，

糾正不當情況。

14 . 此外，調查和監察是兩項截然不同的職能，應由不同機構執
行。若賦予警監會調查權，便會混淆其作為監察機構的角色。若

警監會偏離現有職能而進行調查工作，則會使人懷疑其監察工作

的獨立性。

公眾諮詢的最新情況

15 . 截至四月二十日為止，當局共收集了 106 個個人或團體的意
見。所蒐集得的意見概要，撮述於附件。

未來路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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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. 當局會考慮所蒐集的意見，才敲定立法建議。我們打算在本
年稍後時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。

徵詢意見

17 . 請議員參閱公眾對《警監會條例草案》的意見概要，並就有
關的立法建議發表意見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二年四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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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公眾諮詢的最新情況

(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日為止 )

政 府當局 出席了 區議會 和分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的會議 共九

次，以蒐集社區代表對建議的警監會條例草案的意見，此外，當

局也出席了鄉議局及其他七個團體的會議。為配合部分區議會和

分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的會期，當局亦已安排在未來兩周出席另外

九個會議。除了在這些會議蒐集到的意見外，政府也接獲個人和

團體提交的意見書。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日，政府共蒐集到

106 個個人或團體的意見。

2 . 蒐集所得的意見大多涉及數個共同要點，概要如下：

( a ) 絕大部分意見支持警監會成為法定機構。

(b ) 部分人士表示對現時的投訴警察制度感到滿意，並清楚

表明支持政府的立法建議。另外，也有許多人士表示贊

成部分建議，並就如何修訂某些建議提出意見。只有兩

個意見是斷然反對立法建議的。

( c ) 就調查權提出的意見中，部分人士支持維持現狀，即投

訴警察課應繼續負責調查的工作；也有其他意見贊成賦

予警監會調查權。至於投訴警察課應否獨立於警隊架構

之外，或應否設立獨立機構調查投訴的問題，則很少人

提出意見。

(d ) 也有意見論及警監會和特委觀察員的運作，以及他們的

委任問題。

3 . 贊成賦予警監會調查權或投訴警察課獨立於警隊架構之外的

人認為，在現行制度下，警監會可行使的監察權非常有限。部分

人認為，「由警察調查警察」的安排本質上有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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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反對賦予警監會調查權或投訴警察課獨立於警隊架構之外的

人則認為，現行制度已經卓有成效。他們並不認為現在的警權過

大。調查投訴屬監督工作，應繼續由警隊的管理層負責。賦予警

監會調查權會混淆其監察機構的角色。他們又表示，警監會已擁

有多項權力，藉以有效地履行其監察職責。

5 . 其他值得留意的意見包括：

─ 應加強為投訴警察制度宣傳，以消除公眾擔心「由警察

調查警察」會否公正這個誤解；

─ 應 考慮 委 任 一名 全 職的 主席 ， 並 大 幅增 加 秘 書處 的 人

手；

─ 警監會應有權公開表示不同意警方就投訴個案的處理；

─ 應委任更多公眾人士為特委觀察員，以提高制度的透明

度；

─ 應訂立觀察員在特定期限內進行觀察的次數下限；

─ 警監會亦應接受對警方的投訴，然後轉介投訴警察課跟

進。這樣可減輕部分害怕直接向警務人員作出投訴的人

的恐懼；

─ 就犯錯的人員的懲處，警監會應有更大的影響力；

─ 應引入措施，防止有人作出虛假的投訴，濫用制度；以

及

─ 應提高諮詢文件所建議的警監會會議法定人數。


